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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民法者得天下，同时失民诉者也要失天下。 去年，民事诉

讼和仲裁是占司法考试总分的12%即70分左右。民诉和仲裁往

年出题的规律和特点有以下四点： 1、体现了三结合的思想 

第一个结合，是考试题目和司法实践相结合，例如关于起诉

条件、诉讼中止、执行回转等题目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

的情况。 第二个结合，是程序法和实体法的紧密结合。在不

定项选择题里面一些商法和民法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民事诉

讼的问题。这就需要考生的思维具有跨越性，能力解决实际

的问题。 第三个结合，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紧密结合。近三

年的案例分析题是典型的代表，这类问题可以出得更难一些

，所幸的是2005年案例题的难度不大，这就为认真备考的考

生顺利通过考试创造了条件。 2、考试从来不回避热点问题

。例如简易程序，民事证据等问题，在考题当中大量出现。

这一点，我们曾经在去年的辅导当中反复地强调。 3、考试

从来不回避难点问题。司法考试当中民事诉讼这部分的重点

，其实也就是难点。像合同纠纷的管辖当事人的确定举证人

的分配、代位申请执行。 4、考试当中，不变的是那些大纲

当中的基本问题。我们经常所强调的当事人、管辖、有关受

理问题的主要司法解释、二审当中对特殊问题的处理等，这

些问题占了分值一半左右，我们应该做到了如指掌。 二、民

诉法注意要点 06年在复习当中，应该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实际上这些问题也跟前面所分析的命题趋势是相联系的。 1



、要注意基本原则、制度、程序的具体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

相互联系。 这是05年考试大纲里面明确所提出来的，06年估

计会延续。考试大纲我们同学手里基本都有，但是重视的程

度是不一样的，很多考生都没有仔细的阅读。这对我们考生

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我们在复习的时候，不能孤立的学习

各种各样的原则、制度和程序，而是应该把它相互联系起来

进行学习。 另外，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它们在什么情况下

发生一种转化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 再比如

，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联系的区别是什么？比如督促程

序和公示催告程序问题，这是我们经常所强调的问题。以前

就考过这么一道题：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督促程序和

公示催告程序具有下列哪些共同点？这道题得分率是比较低

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平时不注意程序和程序之间相互联系的

问题。还比如说，民事诉讼和仲裁有什么样的关系？同样一

个民事纠纷什么时候可以申请仲裁？申请了仲裁之后法院能

不能受理这个案件？这是往年案例分析题所经常会遇到的。

所以，第一个问题即相互联系的问题，仍然是06年考试的一

个重点。司法考试要想在稳定它的难度的基础上来做到考察

考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从哪儿着手呢？这就是其中的一个

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第三人”的问题。第

三人不仅仅是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出现，也可以在民事诉讼的

不同的阶段出现，这就涉及到不同的制度和程序之间的一个

联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在当事人制度里面“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第三方的当事人，他属于民事诉讼里一

个“变态”问题，而不是一个常态的问题。常态问题是原告



和被告、债权人和债务人，这个比较简单，一旦涉及到第三

方，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比如说，在财产保全这个制度里面

，法院可不可以对第三人财产保全采取保全措施呢？－－是

不可以的。但是能不能冻结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呢－?这个

是可以的。这是涉及到第二个第三人。第三个我们涉及的第

三人，就是债权人代位申请执行的问题，去年已经考过了。

第四个就是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问题，已经考过两次了。假

如说有这么一道案例分析题，把这四个涉及到第三方当事人

的问题，都把它牵扯进来的话，我想这是给我们考生提出了

一个很高的要求，这是不同程序相互转化的问题。 2、注意

难点的问题。比如在管辖制度里面，合同纠纷特别是购销合

同纠纷的管辖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

分成三步来看：第一，要看当事人有没有协议，如果有协议

，这个协议又是合法有效的，我们就适用协议管辖。第二，

加入当事人没有协议或者协议无效，这个时候就应当适用法

定管辖的规则。第三，我们适用法定管辖，对于购销合同来

说，关键要看它的合同履行地在哪儿？这个问题也应该分成

三步来看，怎么确定购销合同的履行地。第一步要看当事人

在合同当中，有没有明确的约定履行地或者交货地。第二，

如果没有明确的履行地或交货地，要看实际履行过程当中它

变更的履行地或者交货地。第三步，如果通过以上的方法都

无法确定合同履行地，那么干脆就不用履行地来确定管辖，

就用被告居所地来确定管辖。比如说当事人关于适格的问题

，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倒置的问题，财产保全的问题，执行程

序当中的一些特殊规定，这些都是难点问题，需要我们在复

习的时候各个击破。 3、注意程序法和实体法相结合的问题



。司法实践当中的案件，基本上都是程序法和实体法相结合

的问题。过去我们在律师考试当中，对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视

，从最近几年的趋势来看，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我们在复

习的时候，应该做到两点： （1）在复习实体法的时候，要

注意这里面哪些规定涉及到民事诉讼法的问题。比如说，在

合同法里面有债权人代位权的问题、代位人撤销权的问题，

这些问题同时引发代位权诉讼、撤销权诉讼如何来确定管辖

法院、如何确定当事人的问题。还比如说，在专利法、商标

法里面，它们都涉及到一个诉讼保全、证据保全的问题，哪

些可以有诉前的证据保全，哪些可以有诉前停止侵权行为的

问题，这些同时也是程序法的问题。 （2）我们要做到在复

习民事诉讼法的时候，要注意诉讼法涉及到实体法的规范。

比如说，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我们把它叫做法律要件分配

说，这个必须与合同法结合起来，才能学明白。证据里面还

有一个叫做“举证责任倒置”，这个举证责任倒置必须与民

法当中的特殊侵权行为相结合起来，才能学得明白。关于民

事证据规定第四条，要与特殊侵权行为一一对应的学习，这

个是程序法和实体法相结合的问题的一个例子。 同样，当事

人适格的问题、财产保全的问题，执行程序也都与实体法关

系密切。这是第三点。 4、要注意司法解释当中的重要规定

。大纲里面要求我们熟悉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当中的

重要规定，并懂得实际运用、正确分析具体的案例。我们民

事诉讼法的规范，常用的大概有1000条左右，在这些规范当

中，我们要熟悉重要的规定，哪些是重要的规定，实际上大

纲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了，用不着去寻找什么重点法条

。 考试大纲当中，民事诉讼这部分，凡是大纲当中明文写出



最高法院什么、什么司法解释，这些都是属于司法解释当中

非常重要的规定。经过整理这些重要的规定一共有十个方面

：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管辖恒定的有关司法解释 第二、

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对特殊地域管辖的适用 第三、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特殊地域管辖的相关司法解释 第四、最高人民

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有关原告与被告地位的确定 第五、最高

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地

位的确定的规定 第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无独立请

求权第三人地位的规定 第七、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

关于当事人举证责任承担的有关规定 第八、司法解释对举证

时限的规定 第九、关于受理问题的主要司法解释 第十、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 三、复习方法和建议 第一

，要在战略上藐视这个考试，在战术上要重视这个考试。 第

二，要注意稳、准、狠。所谓“稳”就是要注意方法；所谓

“准”就是不要钻牛角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没有明确规定

的，我们不需要看；所谓“狠”，就是凡是重要的考点都坚

决的把它拿下。 具体可分三个方面来做到这一点： 1、从基

本原理着手。基本原理不是考试的重点，但是对于我们理解

记忆法律条文有很大的帮助。在一些情况下，没有记住这个

法条，但是凭着基本原理可以答对这个问题。民事诉讼的基

本原理，主要是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当事人平等原则以及

正当程序这四个方面的主要原则。 2、精读法条和案例。在

这里，首先我们要看“法”是怎么来的？就是立法的背景、

立法的过程，这有助于理解法律规范。二是要看“法”是怎

么回事，也即是将重要的法律规范进行精确的分析。比如说

《民事诉讼法》第235条，是一个关于“执行终结”的规定。



这里有一个第五项，说“作为被执行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

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法院裁定执

行终结”。对这样一条规范，应该分成五点来掌握，作为执

行终结的一个适用的条件。去年的考试就出了一道关于执行

中止还是执行终结的问题，适用这五点就可以轻松地作出答

案。这说明有一些法条我们是值得仔细的研读的，有一些法

条我们只要凭感觉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3、关于答题的技巧

，特别是卷四简析题、论述题、分析题如何回答的问题，我

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些规律。比如说简析题，很多同学丢分，

一下给大家总结了三点： （1）回答要准确、简洁、直接。

比如说是甲区法院还是乙区法院管辖执行，你只要回答简洁

就可以了。 （2）问你为什么的时候，再回答理由，不问不

答。比如说有一道民法的问题，其中第一、二、四、五、六

都问了“为什么”，这就要回答理由，而第三问没有问到理

由，就不必回答。 （3）回答理由时尽量用一句话表达，不

使用“三段论”，更不用复杂的推理。 第三，考试复习很紧

张，大家都非常的积极、非常的热心，要防止过度疲劳，要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复习要抓紧，同时睡眠、休息

、娱乐也要抓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